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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人事服務簡訊 

    

 

 

 

 

 

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書函以，有關勞動部函送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2 條之 3

規定解釋令 1 份。(本部 113 年 10 月 22 日臺教人(一)字第 1130107791 號書

函) 

 

 

一、銓敘部函以，各機關遴選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，如有服務於行政機關致註

銷原領有之執業執照者，其執業執照被註銷後，於行政機關之服務年資，得

否併計為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年資，請於遴選前先洽各該專業法規主管機

關認定。（本部 113 年 11月 14日臺教人(二)字第 1130115490號函） 

二、本部 102 年 5 月 10 日臺教人（二）字第 1020065863 號函及 105 年 4 月 26

日臺教人（二）字第 1050024567 號函有關公立中小學教師不得兼任研究助

理部分，自即日起停止適用。(本部 113 年 12 月 5 日臺教人(二)字第

1130908880號函) 

 

 

一、銓敘部函以，關於各機關考績案經該部銓敘審定後，得以電子文件形式通知

受考人。(本部 113 年 11月 11日臺教人(三)字第 1130115463 號書函) 

二、有關公務人員及約聘僱人員，同一月份加班未滿 1 小時或超過 1 小時之餘數

得合併計算，並以小時為單位選擇加班費或補休一案，請所屬機關(構)學校

自行評估是否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賡續試辦；至本部所屬醫療機構部分，仍

請確依本部 113 年 7 月 12 日臺教人(三)字第 1134202165 號書函辦理。(本

考試、任免、敘薪、兼職 

人事法令宣導 

綜合業務 

服務、考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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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 113年 11月 25日臺教人(三)字第 1130113517A 號書函) 

三、檢送各機關辦理公務人員考績(成)作業要點第 12 點修正總說明、對照表及

修正後全文各 1 份。(本部 113 年 11 月 26 日臺教人(三)字第 1130119975 號

書函) 

四、銓敘部函以，關於各機關得先行辦理退休人員之年終（另予）考績並借支考

績獎金。(本部 113 年 12月 17日臺教人(三)字第 1130129783 號書函) 

 

 

一、有關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理局 114 年 1 月 1 日開辦公教人員個人專戶制

退撫儲金自主投資作業相關事宜。（本部 113 年 10 月 9 日臺教人（四）字

第 1130101126 號、113 年 11 月 18 日臺教人（四）字第 1130118046 號及

113年 12 月 16 日臺教人（四）字第 1134203870A 號書函） 

二、檢送「工程機關（單位）人員待遇規範問答集」1 份。（本部 113 年 10 月

21日臺教人（四)字第 1130107468 號書函） 

三、行政院訂定「一百十三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金發給注意事項」，自 113

年 12 月 27 日生效。（本部 113 年 12 月 2 日臺教人（四）字第 1130122837

號函) 

四、有關 113 年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年終工作獎金發給補充規定。（本部 113

年 12月 3日臺教人（四）字第 1134203729 號函) 

 

 

一、為建構友善職場，落實公務人員保障法、性別平等工作法等規定，請各機關

（構）學校加強宣導並落實公部門職場霸凌及性騷擾防治相關事宜。（本部

113年 11 月 13 日臺教人(五)字第 1130116251號書函） 

二、有關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主管機關一條鞭處長、主任涉職場霸凌事件之

申訴處理及管轄權責，應循服務機關職場霸凌處理作業流程辦理。（本部

113年 12 月 16 日臺教人(五)字第 1130128815 號書函） 

三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「職場霸凌案件通報平臺」已於 113 年 12 月 13 日上線

，請確依規定辦理並回報進度。（本部 113 年 12 月 24 日臺教人(五)字第

1130129517號函） 

待遇、福利、退休、撫卹 

 

勞動權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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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本部同仁部分 

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：  

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4200/News.aspx?n=00DC971B0DE5D06A&sms=

A725A1E1649858BF 

 

■人事人員部分：  

 請參閱本處人事動態專區網址： 

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4200/News.aspx?n=0DA58D79B53DAFA0&sms=

D2ABB3207E9CB94A 

人事動態 

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4200/News.aspx?n=00DC971B0DE5D06A&sms=A725A1E1649858BF
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4200/News.aspx?n=00DC971B0DE5D06A&sms=A725A1E1649858BF
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4200/News.aspx?n=0DA58D79B53DAFA0&sms=D2ABB3207E9CB94A
https://depart.moe.edu.tw/ED4200/News.aspx?n=0DA58D79B53DAFA0&sms=D2ABB3207E9CB94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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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項目 說明 

1 

築巢優利貸 

(全國公教員工

房屋貸款) 

114 年至 116 年「築巢優利貸」，由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獲選承作

。方案說明如下： 

一、辦理期間：自 114年 1月 1日起至 116 年 12月 31日止，為期 3

年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全國各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屬編制內

員工(不含試用人員及約聘僱人員)。 

三、貸款利率：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儲機動利率(2.185％)固定加碼

0.465％計算，機動調整。 

四、貸款期限：最長為 30年。 

五、洽詢電話： 

    臺灣銀行：0800-025-168、02-21910025、02-21821901。 

2 

貼心相貸 

(全國公教員

工消費貸款) 

「貼心相貸」，由臺灣土地銀行承作。方案說明如下： 

一、辦理期間：自 113 年 7 月 1 日起至 116 年 6 月 30 日止，為期 3

年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中央及地方各機關、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員工(含育

嬰留職停薪人員、連續服務滿 1 年之聘僱人員及約用人員、連

續服務滿 1學年之公立高中(職)以下代理老師)。 

三、貸款利率：按中華郵政 2 年期定期儲金機動利率加 0.425％計算

(目前年息 2.145%)，機動調整。 

四、貸款期限：最長為 7年。 

五、洽詢電話：02-2314-6633或 0800-231-590。 

3 

闔家安康 

(全國公教員

工團體保險) 

112 年至 114 年「闔家安康」，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由凱基人壽(原

中國人壽)承作。方案說明如下： 

一、辦理期間：自 112 年 4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3 月 31 日止，為期 2

年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中央及地方各機關、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

職員工(含聘僱人員，不含留職停薪人員)及其配偶、子女、父

母(含配偶之父母)。 

福利 PLUS 一覽表 

 



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2 日（第 211 期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人事處編印 

 

5 

 

序號 項目 說明 

4 
全國公教 

健檢方案 

行政院以 110 年 8 月 18 日院授人給字第 11040005821 號函修正「中

央機關(構)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」並自 111 年 1 月 1 日起

生效，修正重點如下： 

第一類人員：中央機關政務人員(部長及 2 位政務次長)；中央二級

機關以上簡任第 12 職等以上主管人員(常務次長、主

任秘書及各司處主管人員)，每年補助 1 次，補助金額

以新臺幣(以下同)1萬 6,000元為限。 

第二類人員：本部編制內依法任用(派用)之 40 歲以上人員；40 歲以

上之工友(含技工、駕駛)；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、行

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

之 40 歲以上聘僱人員(以下同)，且於本部連續服務滿

1年者，2年補助 1次，補助金額以 4,500元為限。 

備註： 

一、非屬從事危害安全及衛生顧慮工作之未滿 40 歲公教人員、工友

(含技工、駕駛)及約聘僱人員，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，得每 2

年 1次給公假 1天前往受檢。 

二、至約用人員健康檢查補助部分，依本部第 1 屆第 9 次勞資會議

決議，比照前開「中央機關(構)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

」第二類人員並以公假辦理。 

三、為提供健康檢查補助彈性，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推動試辦「中

央機關（構）員工一般健康檢查補助基準表」第一類人員得累

計 2 年補助 1 次健康檢查費用，最高新臺幣 3 萬 2 千元，並自

113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。（本部 112 年 7 月 28 日臺教人（五）

字第 1120073447號書函） 

5 
全國公教員工 

旅遊平安卡 

112年至115年「全國公教員工旅遊平安卡優惠方案」，由富邦產物

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承作。方案說明如下： 

一、辦理期間：112年 7月 1日至 115年 6月 30日止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全國各級政府機關、公私立學校暨公營事業機構現

職員工（含聘僱人員、約用人員及技工、工友、駐衛警）、退

休人員及其眷屬（包含配偶、父母及子女）。 

三、投保項目：旅行保障保險、旅行綜合保險、國內旅行駕駛人責

任保險、海外旅行不便保險及海外急難救助服務等項目，最低

保險金額為新臺幣（以下同）200 萬元（未滿 15 足歲者最高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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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項目 說明 

61.5萬元），最高投保年齡為 85歲。 

四、洽詢電話：0809-019-888（富邦產物保險，自 113 年 1 月 1 日

起電話專人投保服務時段調整為上午 8 時至晚上 9 時，晚上 9

時至翌日上午 8 時將改以語音機器人引導至該公司旅平險網路

投保平台「旅遊小管家」進行線上自助投保。） 

五、網站：https://www.fubon.com/hwc。 

6 

全國公教員工

及其親屬長期

照顧保險方案 

111 年至 114 年「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保險方案」，由國

泰人壽承作。方案說明如下： 

一、辦理期間：自 111年 2月 22日起至 114 年 2月 21日止，為期 3

年。 

二、適用對象：中央及地方各機關、公私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現

職員工及其配偶、子女、父母(含配偶之父母)。 

三、洽詢電話：0800-036-599(國泰人壽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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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健康 PLU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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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機關職場霸凌案件通報平臺-案件處理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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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工 協 助 方 案 電 子 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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